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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府字〔2024〕54 号

渝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《城北街道枫树下、
上庄安置小区安置方案》的批复

城北办:

你办报送的《城北街道枫树下、上庄安置小区安置方案》已

收悉。经区政府研究，同意该《城北街道枫树下、上庄安置小区

安置方案》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特此批复。

附件:《城北街道枫树下、上庄安置小区安置方案》

渝水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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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城北街道枫树下、上庄安置小区安置方案

根据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渝水区人民政府关于老屋场管

理处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》（渝府字〔2019〕14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成立分房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龚小华

副组长：罗天平 章方根 刘 武

成 员：章忠伟 王鸿鹄 宋 平 刘福林 简根水 廖中

华杨凯燕 毛贵泽 胡 永 李俊华 熊志勇 陈明生 陈有

华 刘 晖 刘根芽等蹲点干部

下设分房工作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李俊华兼任，成员：熊志

勇 陈明生

二、安置对象

安置对象为因枫树下、上庄片区棚户区改造而拆迁了正房住

宅的枫树下、上庄村小组的安置户。

三、安置地点

安置房屋地点：枫树下、上庄安置小区

四、安置户数的认定

（一）先由被征收土地村小组及管理处审核把关填报符合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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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的户数名单上报各专班审核；后由各专班上报城北街道办事处

审核；最后由城北街道办事处上报区政府分房领导小组审核。

（二）经领导小组审核后，连续公榜三次，广泛接受群众的

监督和举报，就举报反映的问题，由纪检监察、公安、分房领导

小组及相关单位调查核实，张榜公布并由相关部门核实无误后，

提交安置分房领导小组确定；

（三）安置户分房的年龄截止时间定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。

五、安置方式、安置房屋面积及收费标准

（一）正常安置户:（以分房领导小组截止时间为准）所有

正常户，二套实物。安置房面积约 120㎡／套（含公摊面积）

（二）非正常安置户：可按 360 元／㎡购买一套约 120㎡的

安置房。

（三）被征收人有多栋多处房屋的，无论建筑面积多少，只

安置一次。

（四）被征收人附房不予安置。

（五）实物安置的，被征收户需承担水、电、气“三通”的

初装费、开户费等相关费用，收费按相关部门实际标准进行每套

收取（其中自来水 1630 元、天燃气 3000 元、电免费，合计 4630

元）。

（六）过渡费截止时间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。

六、已签订货币补偿安置的拆迁户不予房屋安置

七、安置户的认定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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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征收人符合以下安置条件之一的，认定为正常安置

户（免费安置 2套）：

1、已婚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在本村，有独立的私人

住宅，享受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待遇，并承担了本村级组织的各

种义务，村小组及管理处认可的。

2、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，自行购买城镇户口的已婚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，由农业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，身份发生了变化，但

不在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工作的，享受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

待遇，并承担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义务，村小组及管理处认可的。

3、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，土地被征用，本村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已被安置为土地工，应同时符合下面 4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

` 没有享受所在工作单位福利分房；a 有私人住房；b 享受了本

村级组织的各种待遇，并承担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义务；c 村小

组及管理处认可的。

4、原在本村务农，后参加了工作（指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

企业在编人员），已由农业人口转为城市非农业人口，身份发生

了变化，结婚后其配偶户口属该村农业人口，不在行政事业单位、

国有企业工作，居住在该村，有独立的私人住宅，享受了本村级

组织的各种待遇，并承担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义务，村小组及管

理处认可的。

5、原在本村居住生活，后因参军，已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

户口，身份发生了变化，在部队已提拔为干部或转为三级以上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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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）士官，并已结婚，配偶属本村农业户口，不在行政事业单

位、国有企业工作且在本村居住生活，享受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

待遇，并承担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义务，村小组及管理处认可的。

6、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男性年满 22 周岁，享受了本村

级组织的各种待遇，并承担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义务，村小组及

管理处认可的。

7、被征收村纯女户，其房屋被征收的，女儿年满 20 周岁，

女儿可视为 1户正常安置户，但仅限 1女享受；若女儿在行政单

位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，则女儿视为 1户非正常安置户，可按

360 元／㎡购买一套安置房。

8、本村在读大、中专院校的学生和研究生、一、二级士官

及义务兵、服刑人员（判处无期徒刑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）

与本村同龄青年同等待遇。

9、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在房屋征收公告之日后，夫妻

双方离婚的，不论是什么原因，夫妻双方合并认定为一户正常安

置户。

10、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公告之日前，夫妻双方按照法律规

定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双方均未再婚，在户数认定时，男女双方合

在一起认定为一户正常户。如果男方已再婚，女方未再婚，户口

在本村并一直居住在本村的，且有前夫分割房产，享受了本村级

组织的各种待遇，并承担了本村级组织的各种义务，村小组及管

理处认可的，男方可认定为一户正常安置户，女方可认定为非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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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安置户，可按 360 元/㎡购买一套安置房。

（二）被征收人符合以下安置条件之一的，认定为非正常安

置户（安置 1套按 360 元/平方米购买）：

1、原在本村务农，且在该村有房屋被征收，后因考取大学、

招工等原因参加了工作，户口已不在本村，已由农业人口转为城

市非农业人口，本人及家属、子女户口也不在该村，且没有完全

享受本村级组织的各种待遇，没有承担本村级组织的各种义务

的。

2、祖籍是本村，后因各种原因又回到本村，没有本村户口，

且没有完全享受本村级组织的各种待遇，没有承担本村级组织的

各种义务的，但在本村集体土地上建了一栋或多栋住宅房屋的

（需提供土地证、农村建房许可证），现房屋被征收的，不论是

一栋或多栋，按产权业主户数确定。

3、继承人祖籍是本村，但户口不在本村，被征收房屋是祖

辈留下来的房屋遗产，继承人需提供相关部门继承证明，并且提

供该被征房屋土地使用权证、农村建房许可证等，不管是一栋或

多栋房屋，也不管是一人继承还是多人继承，只认定为 1户非正

常安置户。

4、外嫁女子户口在本村，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取得了土地

使用权证，农村建房许可证，拥有独栋自建房屋被征收的（不能

提供房屋土地使用权证、农村建房许可证的不予认定）。

5、本村户口，居住和生活在本村的分散供养农村特困户（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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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保户且无子女），由供养的村小组或村委出资，供养对象故后

该房屋产权归供养单位所有。

6、户口在本村，在本村居住和生活，未满 22 周岁的孤儿可

认定为 1户非正常安置户，免费安置一套房屋。

（三）若同时符合几个安置条件的，按就高不就低的标准进

行安置。

（四）以下被征收人不予安置

1、是本次征收范围内的对象，但之前因其它拆迁安置工程

的实施给予了安置的，本次只进行房屋征收补偿，不予安置。

（五）是本次征收范围内的集体组织成员，红线内房屋已全

部拆除，红线外还有房屋的按正常户安置,并且与管理处签订承

诺函。

八、房屋权属认定

有下列情况的，视为产权房:

1、有建设规划许可证；

2、办理了房屋土地使用证；

3、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证。

九、安置房的土地性质

安置房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。

十、本安置方案的解释权归区分房领导小组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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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2 日印发


